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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： 

为创建省级“平安校园”，全面提升安全管理工作水平，

切实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学校将于近期开展安全检查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检查方式及时间安排 

1.单位自查：12月 8 日至 12 月 12 日各单位主要负责同

志带队对本单位安全工作进行一次专项检查，及时开展整

改； 

2.学校抽查：12月 13 日校领导带队检查。 

二、检查重点及内容 

主要包括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食品安全、危化品安全、

特种设备安全，以及宿舍安全、实验室安全、办公场所安全、

教学楼安全、在建工程安全等重点安全领域，严格做到“不

放过任何一个漏洞，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，不留下任何一个

隐患”。 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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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消防安全：严格执行消防法规和相关制度，按照规定

配备消防器材，自动消防系统运行正常，定期进行消防安全

检查，建立相关台账。 

2.交通安全：校内交通规划科学合理，师生遵守交通规

则，交通工具安全可靠。 

3.食品安全：食堂管理符合法律法规及卫生防疫要求，

食品采购、储存、加工、销售、留样等管理制度健全并落实

到位。 

4.危化品及特种设备安全：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放射性

等危险品管理制度健全，购买、存储、使用和回收等环节管

理规范，相关台账健全；特种设备管理规范，存放区域合理，

有安全警示标识，操作人员具有相关资质。 

5.宿舍安全：无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、私拉乱接电线情

况，无管制刀具等违规物品，宿舍、阳台无易燃易爆物品，

宿舍楼安全出口、安全通道畅通。 

6.实验室安全：对照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

表》，对实验室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和整改。 

7.办公场所及教学楼安全：出口通畅、消防通道无堵塞

现象，消防设施齐备，用火用电规范，监控设备配置齐全，

通道照明设施设备布置合理，逃生警示标志、安全指示完善。 

8.在建工程安全：施工现场规范，无违规建筑，在建项

目安全管理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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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 

1.提高思想认识，夯实责任担当。创建“平安校园”是

我校“双一流”建设的重要保障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落实

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任，安排专人负责校园安全自评自查及整

改工作。《2021年省级“平安校园”复审复评自查任务分解

表》各责任单位要切实担负起职责，做好牵头任务检查和督

促整改工作。 

2.加强协作配合。校园安全是一项基础性、综合性工作，

涉及多个部门、多个领域，与师生利益密切相关，各单位务

必要密切配合，相互协作，扎实做好“平安校园”创建工作。 

3.强化宣传动员。12月中旬评估专家组进校开展“平安

校园”复审复评工作。各单位要通过会议、广播、网络、微

信公众号等平台，广泛宣传动员，提高师生思想认识，自觉

参与“平安校园”建设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党委校长办公室    

2021年12月8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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